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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律師公會聲明 

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下稱全聯會）於 2016年 9月 10日所

召開之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將本公會為健全全聯會組織民主正當性之

修章提案予以擱置，本會深感遺憾，並表達強烈不滿。 

由於全聯會目前係各地方公會所組成之聯合會，並無個人會員，因此

全聯會若欲以代表全國律師之組織自居，則全聯會會員代表之產生方

式，除須考量地域平衡之因素外，更應依照民主原則，力求全國律師

票票等值。然而，現行全聯會章程第 4條第 2項規定「每一會員按其

所屬律師人數，依左列規定選派會員代表： 

一、 未滿 50人之公會，得派 3人。 

二、 滿 50 人以上之公會，每增 50 人得增選會員代表 1 人，但最

多不得超過 15人。」 

就每一公會會員代表所設之 15人上限，單就本公會主區會員人數雖

佔全國律師人數約三分之二，卻僅能有 15席會員代表，僅佔目前總

數 189席會員代表的百分之 8弱。本會會員在全聯會會員代表選舉

之投票，價值顯然遠遜於其他公會會員之投票，殊不符票票等值之

民主基本原則，以致全聯會雖然一向自居為代表全國律師之公會組

織，顯然名不符實，在諸如單一入會全國執業等攸關律師制度發展

之決策上，更因此常有偏重公會角度而忽視律師執業權益之情形。

而再加上因全聯會章程第 22條第 2款規定「常年會費：各會員公會

依其會員人數每人每月新台幣 100 元，由各會員公會按月繳交本

會。」要求因跨區執業而須重覆入會之律師，須重覆繳納全聯會費

用，導致以訴訟為主而常須跨區執業之律師，負擔更多之地方公會

與全聯會會費，造成沉重的負擔。同時，本會代表人數在會員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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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會雖僅佔百分之 8弱，但依章程第 22條第 2款之規定，卻負擔全

聯會常年會費的 3 分之 1，遠高於其餘會員公會所繳納數額之數倍

甚至數十倍，權利義務失衡之情況極為明顯。故本公會為健全全聯

會組織，使全聯會得以作為代表全國全體律師之公會，並為爭取本

會會員應得之公平對待，乃在兼顧地域平衡與票票等值之民主精神

的前提下，提案修正章程第 4條之規定，刪除現行 15人上限之規定，

主張未滿 100人之公會得選派 1人，每 100人以上之公會，每增加

100 人得增選會員代表 1 人。遺憾的是，此提案先遭全聯會理監事

會決議不予在全聯會代表大會提案。嗣雖本會代表逕行於 2016年 9

月 10日會員代表大會提案，亦遭部分地方公會代表提案擱置，致此

一攸關全聯會組織與律師制度未來發展之重大改革，未經實質討論

即胎死腹中。 

由於近年新進律師人數大幅增加，各地公會會員人數亦隨之逐年成

長，長此以往，現行全聯會章程所定之 15 人上限，與本會會員人數

之失衡將更將惡化，且此一問題目前雖僅有本公會提出質疑，但可預

見不久亦將因新進律師人數的增加而出現許多中大型公會，由此益見

現行章程所定之 15 人上限，亟有廢除之必要。為兼顧地域平衡，本

會之修正提案，尚以各地方公會之代表數至少維持現狀為前提，以各

地方公會會員人數（而非限於在地會員人數）作為計算會員人數之基

礎，修正後本會代表之比例亦只約占百分之 25。當然此種修正是否

面面俱到，容可受各公會批評指教，然而本會提案結果竟是遭到擱

置，目前全聯會代表無意正視其組織之缺陷，也不在意本會會員長期

受到之不公平對待，至為明確，由此可見律師制度改革之艱難，律師

法徹底、全盤修正之迫切與必要，因此益彰，  

目前台灣律師界所面對之挑戰十分嚴峻，許多青年律師們感受到執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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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艱困，律師界應給予最高度的重視與支持，而全聯會本應就此承擔

起火車頭的領導角色。本會原一再企盼全聯會能及時因應時代需求並

領導改革，然全聯會之組織不能反應普遍律師之需求，更無法解決律

師之困境，甚至不能成為理性討論之平台，本會對全聯會已難期待，

爾後將尋求廣大律師同道之支持，更努力推動律師法之修正，俾建立

正當民主及具效能之律師組織及制度，以呼應普遍改革之要求並全力

改善律師之執業困境。 


